
青春动态

5岁幼童，未感受过父爱

小东的母亲马女士与小东的父亲王

某 2016 年相识， 双方没有登记结婚，

2018 年 3 月， 小东在老家出生， 与母

亲一直生活在老家。 其间， 王某除小东

出生时和周岁生日时去马女士老家看望

过小东两次外， 再未出现过。 马女士曾

多次向王某催付生活费， 均被拒绝。

2021 年 6 月，因小东已到适龄入园

年龄， 王某表示要让小东在上海读幼儿

园， 并出资为小东和马女士购买了来上

海的飞机票， 同时愿意出面协商小东的

抚养权和抚养费问题。然而，马女士带小

东来到上海后， 王某并未兑现承诺解决

小东抚养问题， 而且不告知马女士他的

居住地址。因为马女士没有固定居所，也

没有固定工作， 只好与小东蜗居于小旅

馆，靠社会救济和街坊邻居施舍生活。

2023 年 7 月， 王某因涉嫌刑事犯

罪被羁押， 马女士独自一人抚养小东十

分艰难。

法援牵手，助力合法维权

2023 年 11 月 10 日， 马女士来到

松江区法律援助中心， 向工作人员述说

事情发生的经过， 并且向中心提交了小

东的出生医学证明以及支持王某为小东

的生物学父亲的鉴定报告。 在与马女士

的沟通中， 中心得知， 马女士已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代小东向松江法院提

起抚养费纠纷诉讼， 当时处于诉前调解

阶段。 王某所涉嫌刑事案件暂未开庭，

仍羁押于松江看守所。

因小东享受低保待遇， 根据《法律

援助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请求给付抚

养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 中心当即决定

批准小东的母亲马女士作为监护人代理

小东的法律援助申请， 并依法指派上海

市丰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康萍为受援人

小东提供法律援助。

唐律师接受指派后， 立即约见小东

及马女士，询问案情、梳理证据、告知诉

讼风险、了解诉讼请求，并且制作会见笔

录。 唐律师了解到， 马女士只身一人在

上海生活又要照顾小东， 只好在空闲时

间兼职跑外卖， 旅馆老板得知马女士的

情况后主动免除了他们的住宿费。 马女

士也知恩图报， 经常帮助旅馆做点事。

2023 年 12 月 6 日， 唐律师根据获

得的证据材料变更诉讼请求： 请求判令

被告王某按 2000 元 / 月的标准支付原

告自 2018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止共

计 70 个月的抚养费 14 万元； 请求判令

被告自 2024 年 1 月起每月月底前支付

原告抚养费 2000 元， 直至原告年满 18

周岁时止；请求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承办，协助纠纷调解

案件承办期间， 唐律师多次就缓交

诉讼费、 变更诉讼请求等内容与承办法

官联系。 2023 年 12 月 26 日，该案开庭

审理。 庭审中，唐律师围绕抚养费标准、

主张出生之日起的抚养费、 诉讼时效等

问题，提出代理意见。

唐律师表示， 原告小东作为非婚生

子女， 有权向被告王某主张抚养费。 小

东在母亲户籍地出生， 后随母亲共同生

活， 直至 2021 年 6 月随母亲至上海居

住。 但在上海居住期间， 小东并未与被

告居住在一起。 小东出生至今， 没有与

被告共同居住生活过， 小东的生活费均

由母亲承担。 鉴定意见书明确支持“被

告是原告的生物学父亲”， 因此， 被告

应当负担原告至成年的抚养费。

虽然小东自出生至起诉之日的抚养

费由其母亲承担， 但被告对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义务， 不因原告未主张权利或被

他人抚养就当然消失。 被告自小东出生

后从未支付过抚养费， 应当自小东出生

之日起支付抚养费直至其年满 18 周岁

止。 同时，根据《民法典》第 196 条的规

定， 请求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

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小东对于抚养费支

付期间的主张于法有据，应当得到支持。

而关于支付每月 2000 元抚养费的

意见，唐律师表示，小东在未上幼儿园的

学龄前期间， 所有照料均由母亲马女士

负责， 导致马女士无法找到一份全职工

作。 2021 年 6 月，小东达到适龄幼儿入

园年龄， 被告提出要求小东随母亲到上

海生活，在上海就读幼儿园。但小东到上

海后，被告迟迟不为他办理户籍手续，导

致小东在公立幼儿园入园报名期间无上

海户籍，无法报名公立幼儿园，只能在民

办幼儿园就读， 学费每月 2000 余元，由

母亲马女士承担。 因小东就读幼儿园需

每日接送，马女士无法求得全职工作，只

能靠送外卖勉强维持生活。小东的衣物、

生活用品大多依靠邻居、同学家长接济。

因此，主张每月 2000 元的生活费，也仅

能维持小东的基本生活， 且随着小东年

龄的增长，日常支出只会逐渐增多。

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同意调

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被告王某于

2024 年 5 月 1 日前向原告支付 2018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的抚养费 14

万元；被告自 2024 年 1 月起，每月向原

告支付抚养费 2000 元， 至原告年满 18

周岁时止（每半年支付一次，上半年的抚

养费于当年度 6 月 30 日前结清，下半年

的抚养费于当年度 12 月 31 日前结清）。

案件判决后， 唐律师仍在不间断跟

进案件执行情况， 提供法律意见， 尽可

能地帮助小东母子……

出生后，爸爸不管不顾不付抚养费
法律援助帮年幼的他“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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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 第二届全国“影子

校长” 千校联盟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

行。 论坛聚焦教育家精神贯穿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卓越师

范生培养等理论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深

度交流与研讨互动。

“如何发挥独特优势， 弘扬和践行

教育家精神，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素质

教师队伍建设， 是华东师范大学必须回

应的教育议题和必须担负的时代使命。”

华东师大副校长戴立益寄语本届论坛，

希望利用好高等教育龙头和基础教育基

点的联结点优势， 为培育大国良师、 建

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

更大贡献。

深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主旨报告环节中， 重庆市特殊教育

中心校长、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李龙梅以

“新时代大国良师的特殊教育实践： 用

教育家精神照亮盲孩子的人生路” 为

题， 回顾和梳理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

20 余年的办学历程， 生动讲述了教育

家精神融入特殊教育领域的经验探索。

他们帮助 700 多个盲孩子走出校园，

“在人生的道路上挺起胸膛向前走”。

“人人都可以用教育家精神鞭策自

己， 每位老师都可以把‘教育家精神’

转化为自身专业成长发展的动力。” 教

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 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系李政涛教授表示。 他指

出， 通过此次研讨深化了对教育家精神

的理解和认识， 对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发展路径的理解， 以及以教育家精神引

领和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的理解。

“影子校长”育人阵容再扩大

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探索“影子校长” 为核心的实践育人

模式， 选派优秀学生跟随全国各地优秀

名校长们深度学习。 2016 年至今， 已

有近 700 位同学通过“影子校长” 项目

前往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实践学

习。

本届论坛还举行了第 10 期“影子

校长” 结对仪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 21

位名校长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的本硕博“影子校长” 们顺利结对。

第 10 期“影子校长” 结对教师代

表、 上海市向明中学校长胡宏表示，

“师生之间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输出， 而

是双向奔赴， 一定用心、 用力、 用情去

做好这个‘师父’， 用心助推未来教育

引领者更好成长、 更快进步”。

“我将会利用我的专业知识， 面对

学校问题独立思考和创新解决， 为学校

带来新的教育研究与创新。” 第 10 期

“影子校长” 结对学生代表、 华东师大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 2023 级硕士研

究生梁释如是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闫

露表示： “未来， 我们希望把‘影子校

长’ 打造成为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的卓

越教育人才自主培养平台。”

华东师大举办第二届
全国“影子校长”千校联盟论坛

“小东妈妈， 根据生效的调解协议， 小东爸爸应于 2024 年 5 月 1 日前支付小东从出生至 2023 年 12 月的抚养费 14

万元， 您现在收到这笔费用了吗？”

“2024 年 1 月起， 小东爸爸应每半年支付一次小东的抚养费， 直至小东年满 18 周岁， 而上半年的抚养费应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结清， 现在小东爸爸这边支付了吗？”

“小东妈妈您别急， 我帮您写好了强制执行申请书， 您可以将申请书递交到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自从 2023 年年底， 接受松江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为未成年人小东提供法律援助后， 律师唐康萍就一直在为小东和

他的妈妈提供法律意见， 尽可能地争取应有的权益， 让他们的生活不再那么艰难……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